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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總說明 

廣播電視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公布，除維持本國自製節目

應達百分之七十外，新增主要時段播送本國自製戲劇節目應達同類型節

目百分之五十，並授權主管機關針對本國自製節目認定、類別及主要時

段之界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辦法。 

為扶植國內節目製作，保障本國自製節目播出空間，創造就業機會，

培育我國影視人才，振興我國影視產業發展，提供觀眾收視本國優質自

製節目，在維護視聽眾收視權益、提振產業製播能量，同時參酌國外相

關政策規範下，爰擬具「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其

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本國自製節目播出比率。（第二條） 

三、本國自製節目定義。（第三條） 

四、戲劇節目定義。（第四條） 

五、主要時段界定。（第五條） 

六、本國自製節目比率計算期間。（第六條） 

七、新播定義及本國自製戲劇節目比率計算期間。（第七條） 

八、定期填報自製節目比率及節目表。（第八條） 

九、施行日期。（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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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不

得少於百分之七十；主要時段播出之本

國自製戲劇節目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

之百分之五十，其新播比率不得低於百

分之四十。 

一、明定本國自製節目及本國自製戲劇比

率。 

二、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訂定第一項

本國自製節目播出之比率。 

三、查本法授權目的，意在提升自製戲劇

節目製播能量及播出平臺，觀察韓國

對於本國自製節目亦有新播規定，因

此考量實務節目製播狀況，爰規定主

要時段播出之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其

新播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 

第三條 前條所稱本國自製節目，指本國

節目內容產製業者製作之節目，並依下

列基準依序認定之： 

一、以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主要演員

（主角及配角）超過主要演員總人

數三分之一，或屬同一國籍或地區

之製作人、導播（演）及編劇超過

前開職務總人數三分之一，認定該

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二、從其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

一國籍或地區人數最高者，認定該

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三、從其製作人、導播（演）、編劇及

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一國

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該節

目所屬國或地區。 

四、從其製作人及導播（演）之同一國

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該節

目所屬國或地區。 

五、從其標示之節目製作事業、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所屬國或

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六、從其出資額最大之投資者所屬國籍

一、明定本國自製節目之定義，其中本國

節目內容產製業者，係指我國電視事

業、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電視節

目製作業、電影片製作業等。 

二、依財政部及經濟部會銜發布之「進口

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

節目原產地認定基準」，其中針對廣

播電視節目，主要係以節目製作之主

創人員，如主要演員、製作人、導演

及編劇之國籍作為節目原產地之認

定；另參考同認定基準中，有關電影

部分，則增加出資額作為認定基準之

一，爰參照該認定基準，訂定第一項

規定。 

三、參考加拿大針對運動賽事之認定標

準，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四、為扶植本國音樂節目之發展，參考加

拿大對於加拿大製音樂錄影帶節目

定標準，於第三項增訂音樂錄影帶節

目認定為本國自製節目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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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

區。 

體育賽事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人

為本國籍者，視為本國自製節目，不受

前項認定基準限制。  

音樂錄影帶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

人為本國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

為本國自製節目：  

一、本國人演唱主要音樂或歌詞。  

二、本國人參與編曲。  

三、本國人參與作詞。  

 四、本國境內錄製之現場演唱會巡演。 

第四條 第二條所稱戲劇節目指將人

物、情節及場景組合成具故事性之內

容。 

前項戲劇節目播送型態包含連續

劇、單元劇、迷你影集、電視電影等。 

一、明定戲劇節目定義及播送型態。 

二 、 依 澳 洲 「 廣 播 服 務 標 準 」

（ Broadcasting Services 

Standard）中有關澳洲戲劇節目之

定義，係指節目內容透過角色、主

題及情節，而形成一個敘事性之架

構，爰參考前述定義，訂定第一項

規定。 

三、參酌文化部「電視金鐘獎獎勵辦法」

有關戲劇節目之獎勵項目，包含迷

你影集及電視電影等，爰訂定第二

項規定。 

第五條 第二條所稱主要時段，指每日晚

間八時至十時。 

一、明定主要時段定義。 

二、國內八點檔戲劇節目，多以晚間八

至十時為播出時間；另參考本會「一

零三年度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

查」顯示，晚間八至十時為視聽眾

主要收視時段，故以此二小時作為

主要時段。 

第六條  第二條所定百分之七十比率，按

個別頻道每週播出時數計算。 

一、明定本國自製節目比率計算期間。 

二、過去計算本國自製節目比率，統一

按週以事業別進行計算。惟以事業

別計算，係將無線電視臺所屬四個

頻道統一計算，恐未能兼顧個別頻

道自製節目比例情形，本條爰明定

以個別頻道，並以每週播出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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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區間。 

第七條 第二條所稱新播，指該節目在國

內所有無線電視頻道第一次播出。 

不同無線電視事業合製同一節

目，出資比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於

其所屬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為新播。 

第二條所定百分之五十比率及百

分之四十比率，按個別頻道每半年播出

時數計算。 

一、為促進本國自製節目製播及流通，

並提升觀眾收視選擇權，爰於第一

項明定本辦法節目新播定義。  

二、為鼓勵業者實質進行合作，以集中

資源，製播優質節目，爰規定事業

合製之節目，各事業出資比率達百

分之三十以上，並於合資契約中載

明出資比率時，則該節目於各事業

所屬頻道第一次播出，亦視為新播。 

三、有關比率計算期間，實務戲劇製作

多以半年為一檔期，除考量節目製

作與編排需一定時間外，另利於觀

察市場反應，故於第三項明定以每

半年播出時數作為計算區間，併得

兼顧本會行政管理。 

第八條  電視事業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填報節目表時，應同時登載本國自

製節目及本國自製戲劇節目比率。 

明定業者應定期填報本國自製節目及本

國自製戲劇節目比率。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

一月八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